
臺中市政府 106 年促進就業巧聖仙師魯班公獎 

職 場 達 人 及 職 場 新 秀 選 拔 活 動 

報 名 簡 章(造園景觀類) 

◎本競賽採書面報名，請詳閱簡章內容以免權益受損◎ 

  書面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 106年 3月 3日(星期五)下午 5時止 

  書面報名期限至 106 年 3月 3日(星期五)止，並以郵戳為憑。 

請儘早完成報名作業，避免集中於報名截止日送件， 

以免因郵政作業而影響報名權益。 

 

指導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臺中市政府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協辦單位：台中市總工會、臺中直轄市總工會、臺中市職業總

工會、大臺中職業總工會、台中市產業總工會、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勞動部勞動力發

展署技能檢定中心  



1 
 

目   錄 

壹、活動目的…………………………………………………………P2 

貳、辦理單位…………………………………………………………P2 

參、選拔有關事項……………………………………………………P2 

一、選拔職類組別及競賽方式 ……………………………………P2 

二、報名資格 ………………………………………………………P2 

三、報名簡章索取處………………………………………………P3 

四、報名日期 ………………………………………………………P3 

五、報名方式 ………………………………………………………P3 

六、報名注意事項 ………………………………………………P4 

七、報名流程 ………………………………………………………P4 

肆、活動日期、地點……………………………………………………P5 

伍、獎勵方式……………………………………………………………P5 

一、達人組……………………………………………………………P5 

二、新秀組……………………………………………………………P5 

陸、其他注意事項………………………………………………………P5 

附件 1-各項職類(造園景觀)介紹及競賽方式……………………P8 

附件 2-1-選拔報名表 ………………………………………………P10 

附件 2-2-切結書………………………………………………………P12 

附件 2-3-推薦書………………………………………………………P14 

附件 2-4-自評表、書面審查表及佐證資料…………………………P16 

附件 3-郵寄報名資料用信封封面……………………………………P20 

柒、各項職類實作競賽題目及相關資料公告時程表 ……………………P22 

  



2 
 

臺中市政府 1 0 6 年促進就業巧聖仙師魯班公獎 
職 場 達 人 及 職 場 新 秀 選 拔 活 動 

報 名 簡 章 

 

壹、活動目的： 

為發揚各職場達人之經驗與技術，並提升基層工作者地位，特辦理本活動，

並將 2018 臺中世界花博、鐵道文化及臺中在地特色等多元元素納入活動內容，

以提升其文創內涵，增加熱絡性及競爭性。此外，藉由實作競賽機制體現達人敬

業工作價值，並宣揚技藝傳承精神，以推動技職教育再造，激發青年拜師學習技

藝之意願，以達充分就業、創業之目的。 

貳、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臺中市政府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協辦單位：台中市總工會、臺中直轄市總工會、臺中市職業總工會、大

臺中職業總工會、台中市產業總工會、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

彰投分署、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 

參、選拔有關事項： 

一、選拔職類組別及競賽方式： 

選拔職類為木作、泥作、營建、木雕、漆工藝、漆作裝潢、鐵工銲接、

珠寶金銀細工、造園景觀、花藝、竹編等 11項職類，每項職類皆分為達人

組及新秀組，各項職類介紹及競賽方式如附件 1。 

二、報名資格： 

(一)達人組：從事各選拔職類本業工作傳承達10年以上經歷之工作者(須檢附

相關證明或投保勞工保險之年資證明)，得自行報名或經各縣市

政府立案之工會團體、社團法人或事業單位推薦參加。 

(二)新秀組：年滿18歲以上，於中彰投苗地區從事各選拔職類本業(須檢附相

關證明或投保勞工保險之年資證明)之工作者；或中彰投苗地區



3 
 

即將進入職場之高中職以上學生，以上得自行報名或由學校團

體、職業訓練單位提名參加。 

三、報名簡章索取處: 

本活動報名簡章請至「臺中市政府勞工局網站/勞資關係/巧聖仙師魯

班公獎職場達人及新秀選拔活動」專區下載使用；或逕向臺中市政府勞工

局綜合業務服務台(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 3段 99號文心樓 1樓市政聯合

服務中心)索取紙本。 

四、報名日期： 

自即日起至 106年 3月 3日(星期五)止。 

五、報名方式： 

(一)本選拔活動採書面報名作業，請報名參賽者或推薦單位以書寫或電腦打

字方式填寫「選拔報名表」、「切結書」、「推薦書」、「自評表或書面審查

表」及「佐證資料」(依各職類說明事項所需)等表件(附件 2)，並黏貼最

近 6個月內所攝彩色、脫帽、未戴有色眼鏡之正面半身相片 1張(2吋以

內)。 

(二)報名表填列之參賽者姓名、聯絡電話、手機、電子信箱及住址等，應字

跡工整及資訊完整正確，以免影響後續活動相關資料登錄作業。 

(三)參賽者應將選拔職類之報名表件裝入 A4以上信封袋(或牛皮紙袋)，同時

將「郵寄報名資料用信封封面」(附件 3)黏貼於信封袋正面，並於 106年

3月 3日(星期五)下班前(如報名時間延長，依主辦單位公告為主)親送或

以掛號郵寄(郵戳為憑)至「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勞資關係科)-巧聖仙師魯

班公獎活動小組」收(裝入前請再次檢視所參加職類報名表件是否齊備)。 

郵寄地區：40701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 3段 99號惠中樓 4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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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報名注意事項： 

(一)請提早完成報名作業，避免集中於報名截止當日，以免因郵政作業而影

響參賽權益。 

(二)報名表件，請注意下列事項： 

1.各職類報名參賽者皆需填寫「切結書」，並由參賽者本人簽名蓋章；如

有經各縣市政府立案之工會團體、社團法人、事業單位推薦參加，或由

學校團體、職業訓練單位提名參加者，需加附「推薦書」，並由推薦單

位蓋印大小章(印信內容與與推薦單位全銜一致相關)，以資證明。 

2.報名表件經主辦單位審核後，資料不齊全或不合格、選拔報名表照片欄

位空白者，將請參賽者於通知日起 5日內補件或提出書面說明，若超過

期限，主辦單位有權視為報名不成功。 

(三)報名各職類檢附佐證資料時，如已通過相關職類技術士技能檢定，除以

技術士證照證明外，亦可檢附成績單(含學科及術科)證明。 

七、報名流程： 

 

 

 

 

 

 

  

1.請先詳
閱本活動
簡章

2.填寫本
活動報名
表件

3.將報名
表件放入
A4信封，
並黏貼信
封封面

4.親送或
郵寄臺中
市政府勞
工局(勞
資關係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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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活動日期、地點： 

一、木作、泥作、營建、木雕、漆工藝、漆作裝潢、鐵工銲接、珠寶金銀細

工、花藝、竹編職類實作競賽日期及地點：106年 5月 6日(星期六)上午 8

時至 5月 7日(星期日)下午 5時，於臺中市政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府前廣

場(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 3段 99號)辦理。 

二、造園景觀職類實作競賽日期及地點： 106年 4月 29日(星期六)上午 8時至

4月 30日(星期日)下午 5時，於臺中市南區建成營區(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旁空地)辦理。 

伍、獎勵方式： 

一、達人組：各職類選拔達人 1名頒贈獎座乙座及獎金 100,000元，優勝 2名頒

贈獎座乙座及獎金 16,000元，佳作數名頒贈獎牌(以上得從缺)。 

二、新秀組：各職類選拔新秀第 1名頒贈獎座乙座及獎金 10,000元，第 2名頒

贈獎座乙座及獎金 8,000元，第 3名頒贈獎座乙座及獎金 5,000

元，佳作數名頒贈獎牌(以上得從缺)。 

陸、其他注意事項： 

一、報名參加本活動各職類實作競賽參賽者，經主辦單位審查合格者，由主辦單

位統一公告於「臺中市政府勞工局網站/勞資關係/巧聖仙師魯班公獎職場達

人及新秀選拔活動」，並以電話通知審查合格者；關於各職類競賽題目、材料

表、個人自備工具表等資訊公告時間，依各職類評審小組會議決議，由主辦

單位分別公開(預計於 106年 3月 1日及 4月 1日)，請參賽者於上開網站專

區查詢及下載試題時，注意職類及組別；經主辦單位於上開網站公告審查合

格之參賽者，如於 106年 5月 3日下午 5時前未收到報到通知等相關訊息，

請致電臺中市政府勞工局(04-22289111分機 35104)查詢。 

二、曾參加本活動於 105年各職類實作競賽曾獲選達人及新秀第 1名者，不得再

參加本活動各職類實作競賽，以團隊組合方式競賽者亦同。 

三、參加本活動泥作類新秀組、營建類達人組、造園景觀類達人組暨新秀組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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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以上其中之一組)，並經主辦單位審查合格後通知之參賽者，須於選拔

報名表填寫同組選手姓名，且皆須經主辦單位審查合格始可進入實作競賽。

但同組其中 1人如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之事故，致不能參賽，須於

實作競賽日前 3天以電話通知或書面向主辦單位提出辦理放棄參賽(須填寫

放棄參賽申請書)，另 1人須於實作競賽日前 3天內，向主辦單位以親送方

式補繳遞補參賽者之報名表件(選拔報名表、切結書、推薦書、自評表、佐

證資料等)，並經主辦單位通知合格後始可出賽。 

四、為減少活動實作競賽材料及相關資源之浪費，無正當理由卻未參賽者，將依

下方式處理： 

(一)經主辦單位通知審查合格之參賽者，如未辦理請假亦未參賽，主辦單位得

逕行取消其參賽資格，並停止其參加本活動 2年，並通知其推薦單位。 

(二)前項正當理由係指天災(颱風、地震、空襲、水災、火災等不可抗力之重

大偶突發事件)和無法預期(車禍、生病、家有重大事故等須具有證明)之

因素。參賽者辦理放棄參賽，不得再行主張恢復及不得申請保留。 

五、選手對競賽期間作業及成績有異議時，應於成績公告後 12小時內，由選手

本人，以書面載明職類名稱、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聯絡手機、電話及地

址及事由等，向主辦單位提出異議申請，逾時提出者，不予受理。 

六、為處理競賽期間爭議事件、競賽後參賽者提出之異議問題及評審人員違失事

項，主辦單位得召開各職類評審小組會議，會議作成之決定，以書面函送答

覆申請人。 

七、主辦單位保有終止、修改及取消本活動之權利，本活動之相關資訊概以臺中

市政府勞工局官方網站之最新公告為準；競賽時間及場地如有變更，由主辦

單位另行公告或通知。 

八、本活動相關訊息除於「臺中市政府勞工局網站/勞資關係/巧聖仙師魯班公獎

職場達人及新秀選拔活動」專區進行公告外，並將透過勞工局電子報進行公

告，歡迎至臺中市政府勞工局網站訂閱「電子報」，以利獲取最新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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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各項職類介紹及競賽方式 

造園景觀類 

職類介紹 

造園景觀為一功能多樣性之技術性服務行業，本競
賽係由 2 位參賽人員組成團隊，依據魯班公獎活動大會
提供之競賽規劃，各項競賽以從事造園景觀工程相關工
程實務之基本施工及維護管理技能為主配合相關景觀設
施工程為輔，並具備應達技能如下： 
1.造園景觀製圖：能依據造園景觀設計圖說，完整繪 製

平面圖、立面圖、放樣圖、剖面圖及施工大樣圖等各
類施工圖說。 

2.材料及機工具之應用：能依施工圖說正確選用植物 材
料、非植物材料及能正確選用相關資材，操作工程機
具完成施作。 

3.基地放樣及整地：能依據施工圖說正確使用測量儀器
(含簡易式連通水準器、雷射水準儀及全測儀等)量測
水平及垂直之施工範圍並完成基地放樣、定樁及利用
各類施工機具完成放樣整地工作。 

4.植栽材料施工：能依施工圖說正確完成各類植物之栽
植及固定作業。 

5.非植栽材料施工：能依施工圖說運用石材、木材、磚
材、混凝土、合成材料(纖維毯、不織布)、土壤等自
然及人工材料完成施工。 

6.維護管理：能運用各類施工機具，正確完成植物維護管
理、景觀設施維護管理及土木構造物維護管理作業。 

7.相關專業法規：能正確認知造園景觀工程相關法規並
遵守各項法令之規定。 

8.職業安全衛生：能依據相關法令進行施工基地之安全
及防護措施處理、施工後廢棄物處理及有效預防職災
事故。 

其成品包括鋪面、綠牆、平台、木構造等景觀元素及維
護管理。 

造園景觀類(達人組)本(106 年)次選拔及表揚活動，
競賽主軸以景觀綠美化為主，另配合施作區之 2018 台中
花博推廣，輔以步道、鋪面、木作平台、沙坑、座椅休
閒設施等供市民親子活動之機能。 

造園景觀類(新秀組)本(106 年)次選拔及表揚活動，
競賽主軸以景觀綠美化為主，另配合施作區之 2018 台中
花博推廣，輔以綠牆(含木作)、意象鋪面設施等供市民
親子活動之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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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園景觀類 

競賽方式 

達人組 

採團體競賽(2 人 1 組)，第 1 階段採書面報

名表件審查，並經評審小組評選 10 名入圍者

進入第 2階段-實作競賽，入圍者須於 106年

4 月 29 日、30 日於指定場地參加第 2 階段-

實作競賽，競賽題目、材料表、設備表(入圍

者個人自備及現場共用機具)、評分表依主辦

單位指定日期公告(暫訂 106 年 4 月 1 日公

告)。 

新秀組 

採團體競賽(2 人 1 組)，第 1 階段採書面報

名表件審查，並經評審小組評選 10 名入圍者

進入第 2階段-實作競賽，入圍者須於 106年

4 月 29 日、30 日於指定場地參加第 2 階段-

實作競賽，競賽題目、材料表、設備表(入圍

者個人自備及現場共用機具)、評分表依主辦

單位指定日期公告(暫訂 106 年 4 月 1 日公

告)。 

報名所需 
表件 

達人組 
選拔報名表、切結書、書面審查表、佐證資

料、推薦書(如無單位推薦，可免附) 

新秀組 
選拔報名表、切結書、書面審查表、佐證資

料、推薦書(如無單位推薦，可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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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臺中市政府 106 年促進就業巧聖仙師魯班公獎選拔及表揚活動 

選拔報名表 

參選職類 

□木 作    □泥 作   □營建 

□木 雕    □漆工藝   □鐵工銲接 

□漆作裝潢  □珠寶金銀細工 

造園景觀  □花藝     □竹編 

參選 

組別 

□達人組 

□新秀組 

姓 名 

(請以中文書寫) 

二 吋 正 面 

 

半 身 照 片 

身分證 

字號 
僅供主辦單位辦理本活動使用 

性 別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僅供主辦單位辦理本活動使用 

手機 

號碼 
 

聯絡電話 住宅：                    公司：                    傳真： 

聯絡地址  
郵遞 

區號  

電子郵件 
(如無，可免填) 

緊急聯絡人 

姓名 
 電話  關係  

經 歷  學 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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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單位 

或工會名稱 
 職 稱  

從事本業、受

僱現有單位或

加入工會日期 

年       月      日 

（應檢附佐證資料） 

從事本業、受僱現

有單位或加入工會

年資 

年         月 

（應檢附佐證資料） 

推薦單位 

(個人報名者可免填) 

推薦單位

聯絡人 
(個人報名者可免填) 

聯絡 

電話 
(個人報名者可免填) 

推薦單位

地址 
(個人報名者可免填) 

同組選手 

姓名 
(參加泥作類新秀組、營建類達人組、造園景觀類達人組及新秀組，請填本項目) 

簽名：                （蓋章） 

 

106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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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 
臺中市政府 106年促進就業巧聖仙師魯班公獎選拔及表揚活動 

切 結 書 

本人＿＿＿＿因參加臺中市政府勞工局（下稱「勞工局」）所主辦之「臺中市政府

106年促進就業巧聖仙師魯班公獎選拔及表揚活動」（下稱「本活動」），茲切結如

下： 

一、本人於報名前均已詳閱並清楚瞭解勞工局針對本活動所制訂之各項競賽公告、

規則、評審標準、獎勵方式及本切結書之內容。本人如有任何違反上開規定之

情事，勞工局有權取消本人參賽資格；如已獲獎，勞工局得取消本人之獲獎資

格、追回獎金、獎盃(或獎狀)等相關獎勵，並停止參加本活動之後續相關活

動。 

二、本人保證本人所填報之報名表、自評表、佐證資料(含照片、圖片與影片)等相

關資料，絕無抄襲或仿冒，如有任何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或其他權利之情事，

概由本人自負一切法律責任。本人參加本活動之作品及智慧財產權、肖像權由

勞工局享有，並同意歸屬勞工局運用作為展覽、攝影、刊登、數位化及出版品

等宣傳推廣用途。 

三、本人同意勞工局保有終止、修改及取消本活動之權利，本活動之相關資訊概以

官方網站之最新公告為準，本人絕無異議。 

四、本人保證維護並尊重勞工局及本活動之聲譽，絕不會有任何詆毀勞工局與本活

動或抄襲之情事發生，違反者得由勞工局逕行取消本人之參賽資格；如已獲

獎，勞工局得取消本人之獲獎資格、追回獎金、獎盃(或獎狀)等相關獎勵。如

擅自發表任何不當之言論，本人願負相關之法律責任，與勞工局無涉。 

五、本人保證全程參與勞工局所規劃之活動，如有因故無法參與時，本人保證會於

本活動實作競賽開始前 3天向勞工局辦理放棄參賽(須填寫放棄參賽申請書)；

如有違反，同意勞工局得逕行取消本人之參賽資格，日後相關活動由勞工局停

止其參賽 2年，本人絕無異議。 

六、本人同意本活動之繳件、內容產出以及資訊公告皆需使用勞工局所指定使用之

報名平台(書面報名，報名截止日期以郵戳為憑)。如未依規定使用指定之報名

平台，本人同意勞工局得不受理，本人絕無異議。 

七、本人同意得獎作品之獎金限由本人領取，於領取得獎獎金時應提供個人之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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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文件及個人帳戶，並須依所適用之中華民國稅法負擔相關稅賦。 

八、本人同意勞工局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於舉辦本活動之目的範圍內（下稱「蒐集

目的」），得蒐集、處理或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並得於本活動後保存報名表件

及個人資料五年，並得蒐集下列個人資料類別：本人之姓名、手機、聯絡電

話、地址、電子郵件、金融機構帳戶之號碼與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肖

像權等，與其他與蒐集目的有關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本人

同意個人資料的使用地區為中華民國，及個人資料的使用方式為以自動化機器

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 

九、本人知悉並同意，若未於規定時間內完整提供主辦單位所要求之個人資料，或

本活動期間內因發生個人資料不全，而導致本活動之全部或一部分無法進行

時，臺中市政府勞工局有權取消本人之參賽資格。 

 

簽名：              （蓋章） 

 

106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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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3 

臺中市政府 106 年促進就業巧聖仙師魯班公獎選拔及表揚活動 

推 薦 書 

 

      君（身分證字號：         ）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確實於本

單位從事(或學習)         等工作，爰推薦其報名參

加「臺中市政府 106年促進就業巧聖仙師魯班公獎選拔及表揚

活動」。 

此致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單位名稱： 

統一編號： 

負責人： 

聯絡電話： 

地址： 

 

 

106年    月    日  

請用推薦單位大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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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4-6-1 

臺中市政府 106年促進就業巧聖仙師魯班公獎選拔及表揚活動 

書面審查表-造園景觀類達人組 

評量項目 考查細項 具體事蹟 

一、對所從事之本業

勤奮不懈、篤志

力行。 

1.從事本業、受雇現職

事業單位或加入工會年

資、經歷。 

2.具有良好品德，足以

成為勞工典範者。 

 

二、對所從事工作具

有專長、曾完成工

作紀錄及特殊作

品，具有實績者。 

對所從事工作具有專

長、曾經完成的工作紀

錄以及特殊作品，具有

實績者。 

 

三、對所從事工作之

知能、技能、創新

或新工法施作，有

具體事蹟者。 

研究發明新產品或新工

法施作有具體事蹟者。 

 

四、參與本職技藝競

賽獲得優異成績，

有具體事蹟者。 

1.曾獲國際性、全國性

或各縣市政府所舉辦相

關競賽獎項，經評定獎

勵有案者。 

2.取得相關專業或技能

檢定證照，有具體事證

著。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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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4-6-2 
臺中市政府 106 年促進就業巧聖仙師魯班公獎選拔及表揚活動 

佐證資料-造園景觀類達人組 

作品照片 工作照片 其他__________       (請勾選，並至少提供 4 張照片) 

作品/工作/其他(如:作品集…等)等佐證資料其他內容說明： 

照片／資料黏貼處 

※如有不夠，請自行列印 

作品/工作/其他(如:作品集…等)等佐證資料內容說明： 

照片／資料黏貼處 

※如有不夠，請自行列印 

 

簽名：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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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4-6-2 
臺中市政府 106年促進就業巧聖仙師魯班公獎選拔及表揚活動 

書面審查表-造園景觀類新秀組 

評量項目 
 

一、參與本職技藝競

賽獲得優異成績

，有具體事蹟者

。 

請詳述：(如工科、農科或校際賽等) 

二、參與本次競賽選

拔之個人動機。 

請詳述： 

 

簽名:                          



19 
 

附件 2-4-6-2 
臺中市政府 106 年促進就業巧聖仙師魯班公獎選拔及表揚活動 

佐證資料-造園景觀類新秀組 

作品照片 工作照片 其他__________       (請勾選，並至少提供 4 張照片) 

作品/工作/其他(如:作品集…等)等佐證資料其他內容說明： 

照片／資料黏貼處 

※如有不夠，請自行列印 

作品/工作/其他(如:作品集…等)等佐證資料內容說明： 

照片／資料黏貼處 

※如有不夠，請自行列印 

 

簽名：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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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臺中市政府 106年促進就業巧聖仙師魯班公獎 
職 場 達 人 及 職 場 新 秀 選 拔 活 動 

報  名  資  料 
寄件人： 

參加職類：木作  泥作  營建  木雕  漆工藝  

(請勾選） 漆作裝潢 鐵工銲接 珠寶金銀細工  

造園景觀 花藝     竹編 

參賽者姓名：           

聯繫電話：＿＿＿＿手機：＿＿＿＿＿ 

地址：＿＿＿＿＿＿＿＿＿＿＿＿＿＿＿＿＿＿＿＿＿＿ 

電子郵件：＿＿＿＿＿＿＿＿＿＿＿＿＿＿＿＿＿＿＿＿ 

 

收件人 

40701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 3段 99號惠中樓 4樓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勞資關係科) 

巧聖仙師魯班公獎活動小組 收 

聯絡電話：04-22289111 分機 35104 聯絡人：卓先生 

  ※請勾選以下各項，並檢查內附表件 

【本信件請以掛號寄出】 

 一、選拔報名表  四、自評表/書面審查表 

 二、切結書  五、佐證資料 

 三、推薦書  六、其他:___________ 

(例：投保勞工保險之年資證明) 

掛號郵資 

附件 3 

郵票黏貼處 

請寄掛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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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各項職類實作競賽題目及公告表件時程表 

職類名稱 公告時間 公告表件 

木雕類 

106年 
公告日 

實作競賽題目、主辦單位提供材料表、

選手自備工具表、主辦單位場地設備

表、實作競賽評分表 

珠寶金銀細工類 
實作競賽參考設計圖、主辦單位提供材
料表、選手自備工具表、主辦單位場地

設備表、實作競賽評分標準表 

花藝類 
實作競賽題目、選手自備工具表、主辦
單位場地設備表、實作競賽評分標準表 

竹編類 

實作競賽題目、主辦單位提供材料表、

選手自備工具表、主辦單位場地設備

表、書面審查評分表、實作競賽評分表 

漆工藝類 
暫訂 
106年 

3 月 1日 

實作競賽題目、主辦單位提供材料表、

選手自備工具表、主辦單位場地設備

表、實作競賽評分表 

鐵工銲接類 
實作競賽題目、主辦單位提供材料表、
選手自備工具表、主辦單位場地設備

表、實作競賽評分表 

木作類 

暫訂 

106年 
4 月 1日 

實作競賽題目、主辦單位提供材料表、
選手自備工具表、主辦單位場地設備

表、實作競賽評分表 

泥作類 

實作競賽題目、主辦單位提供材料表、

選手自備工具表、主辦單位場地設備
表、實作競賽評分表 

營建類 

實作競賽題目、主辦單位提供材料表、

選手自備工具表、主辦單位場地設備
表、實作競賽評分表 

漆作裝潢 

實作競賽題目、主辦單位提供材料表、

選手自備工具表、主辦單位場地設備

表、實作競賽評分表 

造園景觀 

實作競賽題目、主辦單位提供材料表、

選手自備工具表、主辦單位場地設備

表、實作競賽評分表 

以上時間，若有更動，以主辦單位官網公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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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106 年促進就業巧聖仙師魯班公獎 

職場達人及職場新秀選拔活動 

競賽聯絡資訊 
指導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臺中市政府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地  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 3段 99號惠中樓 4樓 

網  址：http://www.labor.taichung.gov.tw/ 

服務電話：04-22289111 分機 35104 卓先生 

傳真電話：04-22520417 

http://www.labor.taichung.gov.tw/

